
聚会相识

展开热烈追求

故事的开始总是美好的。 两年

前， 苏雅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了徐

浩。 苏雅是典型的江南女子， 温婉、

细腻， 笑起来眼睛弯弯的。 她大学是

读美术专业， 毕业后从事设计工作，

整个人都很“文艺”。

比苏雅大 5 岁的徐浩在一家公司

担任财务主管， 平时不苟言笑， 做事

一板一眼。

初次见面后， 徐浩对苏雅一见钟

情， 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起初我对徐浩并没有太多的好

感， 觉得他有点木讷。 他在微信上发

消息给我， 我常常过了很久才回复，

但他始终锲而不舍。”

两人感情的升温， 源于徐浩的一

次出手相助。

苏雅所在公司的老板是她的学

姐， 由于公司财务人员突然离职， 新

的财务仓促接手， 导致公司账目出现

了问题。 看着焦头烂额的老板、 手忙

脚乱的财务， 苏雅想到了徐浩。

那个周末， 苏雅陪着徐浩在公司

“加班”， 和公司财务一起从早到晚忙

了整整两天， 徐浩终于把账目梳理清

楚了。

长舒一口气的老板一再感谢徐浩

的帮忙， 她私下对苏雅说： “你这个

男朋友， 靠谱！”

苏雅赶忙纠正道： “是朋友， 不

是男朋友！”

筹备婚事

转账表示诚意

为了表达谢意， 苏雅主动提出请

徐浩吃饭。 这第一次单独相处， 也让

苏雅看到了徐浩的另一面。 “原来他

也喜欢听音乐、 看演唱会， 我们还有

共同喜欢的歌手……”

此后一段时间， 苏雅和徐浩逐渐

热络了起来。 两人一起去看了演唱

会， 徐浩也多次陪苏雅去看画展。

交往半年后， 两人都去了对方家

里见了家长。 徐浩的父母很喜欢漂亮

乖巧的苏雅， 而苏雅的父母也对徐浩

颇为满意。

由于徐浩已经过了而立之年， 父

母一直催他赶紧把婚事定下来， 但苏

雅却仍然对婚姻存有疑虑。 “我跟徐

浩说， 希望他不要着急， 再多交往一

段时间。 又过了一阵， 徐浩非常认真

地跟我说： 你妈曾说过按照你们家那

边的风俗， 结婚需要 20 万元彩礼，

我这就把 20 万元转给你， 表示结婚

的诚意。 第二天， 他真的通过银行转

了 20 万元给我， 还注明‘赠与苏

雅’”。

经过和家人以及徐浩商量， 此后

苏雅退租了原本一个人住的房子， 搬

进了徐浩父母买给他的住处， 并开始

认真地筹备婚事。

然而， 共同生活之后， 苏雅赫然发

现两人的生活习惯存在很大不同。 徐浩

几乎没有什么朋友， 最大的爱好是玩游

戏， 家里乱糟糟的也不管， 等着母亲上

门来收拾。

而苏雅朋友多、 聚会多， 有时候跟

闺蜜聚会回家晚一点， 徐浩就会阴沉着

脸数落她。

两个月后， 两人为了琐事大吵一

架， 苏雅大哭一场， 收拾东西去了闺蜜

家借住。

经过几天时间的冷战， 以及和家

人、 朋友的商量， 苏雅决定和徐浩分

手。 只是对于那笔 20 万元的赠与， 她

不知道是否需要返还， 因此经人介绍前

来咨询。

返还彩礼

两人和平分手

听了苏雅的介绍， 我明确告诉她，

这笔 20 万元的所谓“赠与”， 实质上就

是“彩礼”。

从徐浩转账给苏雅的目的来看， 是

为了表达缔结婚姻的诚意， 为了推进婚

礼的筹备。

从转账的时间和方式来看， 这笔

20 万元支付于双方商议婚事的阶段，

并且徐浩通过银行一次性转账 20 万元，

显然属于大额支付， 与日常恋爱交往中

零星发生的小额赠与有着本质的区别。

从金额来看， 20 万元明显超出日

常恋爱交往中赠与的合理范围， 结合人

均收入水平， 这一金额已构成家庭重大

支出， 更符合彩礼的特点。

结合两家人在商量婚事时， 苏雅的

母亲曾明确提出彩礼的要求， 随后徐浩

进行了转账， 这笔钱的法律性质显然不

是“赠与” 而是“彩礼”。

虽然这笔彩礼是徐浩主动给与的，

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或者公序良俗， 但是

结合苏雅和徐浩最终没有登记结婚的情

况， 这笔彩礼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是需要

返还的。

“当然， 你和徐浩虽然没有结婚，

但是已经共同生活了两个多月时间， 因

此这笔彩礼可能不需要全部返还。 基于

你们没有生育孩子， 双方对于分手也都

没有明显过错， 因此绝大部分是需要返

还的， 建议你们还是基于这段情谊友好

协商， 尽量不要走到诉讼的地步。”

过了一段时间， 苏雅告诉我她和徐

浩已经妥善解决了争议并和平分手， 20

万元她也返还给徐浩了。 “好在我们并

没有结婚， 也没有什么需要分割的财

产， 更没有子女抚养的问题。 看来对于

走入婚姻， 的确还是不能一时冲动啊

……”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 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 潘轶

  当涉及金钱往来时， 如

果双方对于相关款项的法律

性质存在争议， 判断时不能

只看名义， 而需要进一步探

究实质。

具体到苏雅接受 “赠

与” 的情况， 需要综合考虑

这笔钱给付的背景、 当地习

俗、 财产价值、 家庭收入水

平等因素予以评判。

在恋爱交往过程中， 为

表达情意的小额转账、 节日

礼品等， 属于一般赠与， 交

付后不能要求返还。

但是， 在谈婚论嫁阶段

的大额给付， 如果符合当地

彩礼习俗， 可能被认定为彩

礼， 应当视具体情况确定是

否需要返还， 以及应当返还

多少。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 〈民法典〉 婚姻家庭

编的解释 （一 ） 》 第五条 ，

接收彩礼后已经办理结婚登

记手续， 但确实未共同生活

的， 给付彩礼一方离婚时要

求返还彩礼的， 应当予以支

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规定》 进一步明

确： 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且

共同生活， 离婚时一方请求

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

的 ， 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

持。 但是， 如果共同生活时

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 ，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彩礼实际

使用及嫁妆情况， 综合考虑

彩礼数额、 共同生活及孕育

情况、 双方过错等事实， 结

合当地习俗， 确定是否返还

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人民法院认定彩礼数额

是否过高， 应当综合考虑彩

礼给付方所在地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给付方家庭经济

情况以及当地习俗等因素。

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

已共同生活， 一方请求返还

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 人

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

用及嫁妆情况， 综合考虑共

同生活及孕育情况、 双方过

错等事实 ， 结合当地习俗 ，

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

体比例。

至于彩礼是否属于 “过

高 ”，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

五条第二款， 考量的因素包

括：

1.彩礼给付方所在地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给付方家庭经济状况，

比如彩礼价值在给付方家庭

经济总量中的占比等；

3.当地习俗。

是否“彩礼”

需要探究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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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达结婚的诚意，男友转账 20 万元并注明“赠与”。

但经过短暂的共同生活，苏雅赫然发现两人的生活习惯存在很

大不同。

在和男友因为琐事大吵一架后，苏雅最终决定分手。 但她

想知道：这笔“赠与”的 20 万元，她需要全部返还吗？

谈婚论嫁时
“赠与”二十万元

同居后分手
是否应当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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